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公司（母公司数，下同）实现净

利润 256,853,889.33 元,加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413,934,103.17 元，计提盈余公积

25,685,388.93元，减 2019年度现金分红 253,622,866.80元，公司 2019年底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总计为 391,479,736.77元，资本公积余额为 58,078,906.43元，盈余公积余额为 176,428,188.62

元。 

为使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根据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董事会提出以公司未来实施

利润分配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7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227,517,355.41 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仍有未分配利

润 163,962,381.36元，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江控股 600162 山东临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晶 何肖霞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

花园会所香江控股办公楼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

花园会所香江控股办公楼 



电话 020-34821006 020-34821006 

电子信箱 wangjing01@hkhc.com.cn hexiaoxia@hkh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放缓，全年销售面积为 17.16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0.1%；销售额为 15.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房地产调控效果初显，一线城市中低价位楼盘销售金额占比提升，二三线城市居民置换需求不减，

改善型需求继续稳步释放。与此同时，在限售、限贷等政策影响下，市场投资需求明显减少。持

续保持收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拿地金额与销售额比率延续下降趋势。 

2019 年房企土地购置面积为 2.58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11.4%。住宅用地供需规模同比小幅增

长，成交楼面均价保持较高水平，平均溢价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仍处低位。随着土地市场的

调整，部分热点城市的优质地块陆续推出，地块的高性价比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房企拿地积极性，

带动部分城市成交楼面均价出现结构性上涨，但在房地产金融管控继续从严下，土地市场仍保持

平稳态势。 

在调控持续、行业增速放缓、整体项目去化率不及预期的背景下，大型房企积极把握市场时

机，采取灵活推盘和价格策略加快销售、抢抓回款，使整体销售仍维持增长态势。同时土地投资

方面，企业更加聚焦与理性，拿地区域逐步向基本面较好的一、二线城市回归。行业由高速增长

向平稳增长过渡，而行业集中度也在加速提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23,243,067,894.01 21,825,275,096.67 21,787,303,032.04 6.50 20,178,495,507.81 

营 业

收入 

4,927,455,544.32 4,163,505,540.45 4,135,388,048.19 18.35 4,710,585,163.5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454,798,652.97 514,493,280.64 508,850,460.33 -11.60 833,248,410.9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361,286,093.48 472,488,735.71 467,105,075.57 -23.54 788,702,751.34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5,333,992,345.96 5,101,945,754.54 5,084,039,832.84 4.55 7,701,160,048.69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3,280,495,757.33 -2,944,890,815.98 -2,941,096,588.46   444,259,527.79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股） 

0.1338 0.1510 0.1493 -11.39 0.2490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股） 

0.1338 0.1510 0.1493 -11.39 0.2490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8.64 9.20 9.12 减少

0.56个

百分点 

11.8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31,131,107.47 1,423,168,092.88 668,020,208.48 2,305,136,13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647,635.03 224,339,395.75 53,776,401.43 162,035,22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118,628.17 210,865,347.06 33,412,014.22 119,127,36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89,203,641.67 907,624,218.29 903,415,905.40 480,251,991.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2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73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

公司 

296,622,533 1,320,619,36

1 

38.89 260,552,763 质

押 

144,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0 713,261,476 21.00 113,819,097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97,595,600 137,796,605 4.06 40,201,005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前海开源基金－浦

发银行－中融国际

信托－中融－融珲

62



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2,818,118 14,998,193 0.44 0 未

知 

0 未知 

贺洁 -100,000 13,211,908 0.39 0 未

知 

0 未知 

朱丽红 8,726,619 12,291,319 0.36 0 未

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海马股份有限公

司、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

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的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

场所 

深圳香

江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

公司债

券 

13 香江

债 

122339 2014 年

12 月 8

日 

2019 年

12 月 9

日 

699,995,000 8.48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深圳香

江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公开发

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第

一期） 

18 香江

01 

143494 2018 年

3月 9日 

2022 年

3月 9日 

910,000,000 7.90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深圳香

江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公开发

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第

二期） 

18 香江

02 

143841 2018 年

9 月 27

日 

2022 年

9 月 27

日 

150,000,000 7.90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深圳香

江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公开发

行 2019

年公司

债券（第

一期） 

19 香江

01 

155327 2019 年

5 月 31

日 

2023 年

5 月 31

日 

100,000,000 8.10 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19年 3月 11日支付“18香江 01”自 2018年 3月 9日至 2019年 3月 8日的债券利

息，详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公司于 2019年 9月 27日支付“18香江 02”自 2018年 9月 27日至 2019年 9月 26日的债券

利息，详见公司于 2019年 9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0日支付“13香江债”自 2018年 12月 10日至 2019年 12月 9日的债

券利息及该期债券的本金，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公司公告年报后 2 个月内对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2018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及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

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公司或本次债券相关要素出现

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

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持有土地储备总建筑面积约 602.46万平方米，其中已竣工未

销售建筑面积约 88.96万平方米，在建工程建筑面积约 172.24万平方米，未来可供发展用地建筑

面积约为 341.26万平方米。公司土地储备主要为住宅及商业用途，以出售为主，公司根据市场情

况决定是否出租及出租比例。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储备情况详细请见下文“房地产行业经营性信

息分析”中“报告期内房地产储备情况”表。 

2、房地产销售情况 

2019年公司实现房地产签约销售面积约 58.56万平方米、签约销售金额约 63.25亿元。其中

商贸物流基地商品房销售情况：2019 年共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约 0.14 万平方米、签约销售金额

约 0.19 亿元；住宅方面销售情况：2019 年南昆山项目、增城翡翠绿洲、恩平锦绣香江、连云港

锦绣香江、武汉锦绣香江、株洲锦绣香江、南京湾项目都有住宅项目推售，公司实现房地产签约

销售面积约 58.42万平方米、签约销售金额约 63.06亿元。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销售情况详细请

见下文“房地产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中“报告期内房地产销售情况”表。 

3、房地产出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销售情况详细请见下文“房地产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中“报告期内房

地产出租情况”表。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本集团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集团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 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本集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开始执行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以下
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此外，本财务报表还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融工具准则中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
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在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财务担保合同。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确认信用损失准备，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新减值模型采用三阶
段模型，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 12 个月内预期
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提。对于应收账款及租赁应收款，选择按照相当
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本集团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集团采用新金融工
具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详见附注第十一节（五）.29。 

该等会计政策变更由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经董事会会议批准。 

2. 财务报表列报格式 

本集团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财会 6 号文件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财会 6

号文件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列报项目进行了修订，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

项目，同时明确或修订了“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递延收益”、“其他权益工具”、“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项目下的“利息收入”、“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

目的列报内容，调整了“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的列示位置，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列报内容。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集团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3、本集团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本集团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

务重组》(财会[2019]9 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 

4、分部报告披露  

为适应管理经营策略的优化调整，报告分部进行了调整。  

调整前： 本集团的经营业务划分为四个经营分部，在经营分部的基础上本集团确定了四个报

告分部，分别为商品房、商铺及写字楼销售，商贸流通运营，土地一级开发、工程和装饰和其他。  

调整后： 本集团的经营业务划分为三个经营分部，在经营分部的基础上本集团确定了三个报

告分部，分别为商品房、商铺及写字楼销售，商贸流通运营和其他。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子公司的详细情况参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详细情况参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